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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.10B條而作出。

茲載列本公司於深圳證券交易所網站刊登公告如下，僅供參閱。

承董事會命
杭州泰格醫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長
葉小平

香港，2026年3月30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執行董事為葉小平博士、曹曉春女士、吳灝先生及聞增玉
先生；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廖啟宇先生、袁華剛先生及劉毓文女士。



1

杭州泰格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章程修订对照表

序号 原条款 修订后条款

1

第一百二十六条 董事会由 7名董事组成，

设董事长 1人，独立董事 3人，职工代表董事

1人。其中至少一名独立董事必须具备适当的

会计或相关的财务管理专长。

第一百二十六条 董事会由 7名董事组成，

设董事长 1人，副董事长 1人，独立董事 3

人，职工代表董事 1人。其中至少一名独立

董事必须具备适当的会计或相关的财务管理

专长。

2

第一百六十三条 公司设总经理一名，联席

总裁一名，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。公司设副总

经理若干名，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。

第一百六十三条 公司设总经理一名，联席

总裁二名，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。公司可设

副总经理若干名，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。

杭州泰格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二〇二六年三月三十一日




